
关于招股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、 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

鉴于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，根据《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

制改革的意见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3〕42 号）相关规定，本公司郑重承诺如下： 

1、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所载之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本公司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

带的法律责任。 

2、若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所载之内容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、实质

影响的，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督管理有权部

门（以下简称“证券监督管理部门”）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后，依法回购首

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，回购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股份发行价

格加上发行日至回购要约发出日期间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（如有除权除息等

事项，则按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和回购价格）； 

3、若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

大遗漏，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，公司将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上

述事实作出认定后，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； 

4、若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公司违反上述承

诺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，公司自愿无条件遵从该等规定。 

特此承诺！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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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招股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

范军卫   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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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

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作、出具的文件 

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

 

 

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陕西华达”或“发行人”）拟申请

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》有关规定，作为华达股份

的保荐人和主承销商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郑重承诺： 

本公司为陕西华达首次公开发行制作、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；若因本公司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、出具的文

件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本公司将依法

赔偿投资者损失。 

上述承诺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，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、自律组织及社

会公众的监督，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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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

次公开发行制作、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》

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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